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

学员王红二审上诉后，律师即刻

去莲湖看守所，连续两次都没有

得到会见王红。第一次，看守所

电脑上显示王红还处于公安阶

段，而实际上案情已到二审阶

段，中院办案法官骆成兴因懒

政，没有及时去莲湖区看守所纠

正，才导致律师未能及时会见。 

律师当时发现后，坚持依法

会见，因为责任不在律师和当事

人，加之律师大老远来，时间非

常紧迫，还有其他要事在身，他

找到看守所驻检办、又找所长

孙、又找一审法官霍彪，最后不

得已，致电西安市公安局警风警

纪督察大队，但都是相互推诿，

不让会见。最后中院刑庭书记于

梦迪答应，下一周去看守所“换

押”。整整花了律师一上午时间

（近四小时）与看守所说理，也

没得到会见。 

第二次，律师又来到莲湖区

看守所要求会见，律师持 48 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看守所又

要求律师打疫苗，律师认为打疫

苗应该是自愿，而不能强制，中

央也没下文要求必须打疫苗。于

是，又致电西安市公安局警风警

纪督察大队说理，希望解决会见

之事，但被推诿，未能得到帮

助。◇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

西报道）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

王红，二零二一年七月四日被莲湖

区法院冤判三年半，勒索罚金一

万，王红依法上诉，西安市中级法

院办案人骆成兴拒收律师与亲友辩

护人的辩护手续，不开庭，非法维

持冤判。目前王红决定申诉。 

王红家属为她聘请了一位律师

和一位亲友辩护人，亲友辩护人去

中院交辩护手续时，办案人骆成兴

违法拒收，亲友辩护人对照刑事诉

讼法第三十三条说：三类人可作为

辩护人，其中亲友可作为辩护人。

耐心地与骆讲法律讲道理，像对待

小学生那样有耐性、认真，可是骆

还是顽固不化，索性将抽屉里一摞

信（大约五六十封）“啪”的扔在

桌上，但是每封信都没拆开，嘴里

还嘟囔说经常收到不是律师的人给

他写信。 

九月十二日，律师和亲友辩护

人给中院递交辩护词和控告一审中

违法的公检法文书时，骆成兴又违

法拒收，亲友辩护人随即向中院纪

检委监委、院长、市检察院等控告

了骆成兴。 

十月十五日下午，律师去莲湖

看守所会见了王红。律师给她讲了

这次两位律师的辩护词和控告信的

内容以及怎样看待二审结果，她很

受鼓舞，这次状态比上次好一些。

中院法官骆成兴正好也去看守所见

王红，说二审不再开庭，还说判三

年半不重。律师当场驳斥：“判一

天都不应该！他们都在犯罪！” 

十一月八日西安市中院下达维

持原判的裁定书，王红仍不服，决

定继续申诉。 

王红（女，一九六一年九月出

生）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下午与法

轮功学员董玉英在鄠邑区将村镇附

近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

人恶意举报，之后被鄠邑分局蒋村

派出所绑架，当日晚上被非法抄

家。警察抢走修炼所用的大法书籍

及真相资料，以前遭受非法的“行

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也充当其

中。 

王红因检查身体不适，被放回

家。两人被构陷到检察院、法院。

二零二零年一月西安市莲湖区法院

非法庭审两名法轮功学员，王红坚

持自己无罪，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

的无罪辩护。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保外就

医在家的王红被蒋村镇派出所与鄠

邑区 610 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

押在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王红说

这次绑架她的是鄠邑区公安分局国

保大队马成波，蒋村镇派出所所长

张瑞祥，袁某某，从家里强行带

出，去了鄠邑区看守所，检查身体

时血压不正常，不让她本人看诊断

结果，又把强行把她拉到森工医

院，做核酸检测时心脏病突发、呕

吐、倒地，仍然野蛮地把她拉到莲

湖区看守所，他们害怕看守所不

收，找后门拉关系与姓胡的大夫嘀

咕，胡大夫不按常规检查、未认真

检查就胡乱开药，开的是肺结核、

糖尿病的药，胡大夫签个字就把她

关进去了，之后狱警一直逼她吃降

压药，叫什么硝緣二甲的药。整个

过程中，国保大队马成波和蒋村镇

派出所所长张瑞祥狼狈为奸、想方

设法把她塞进看守所，还不让她说

一句话。 

王红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在莲

湖区看守所。看守所逼她们背《监

规》、《弟子规》，否则就让晚上

值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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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二零零七年真正走入法轮

大法修炼的学员，其实在一九九八

年就有亲戚送给我一本《转法轮》

书，这本书我读过几遍，但是根本

就没有看进去，只知道是一本让人

做好人的书，有神佛，其它我什么

也没悟到。亲戚经常到我家来，劝

说我多看看《转法轮》。但是我利

益心重，始终没有走进大法来。 

修炼前，我是一个性格暴躁、

利益心很重的人。一九九七年结婚

后，我与妻子性格不合，经常吵

架、打仗。记的最严重的一次是她

赶集卖花生米，卖了几百元钱，我

想要过来，她不给，争夺中一下子

攥住了她装钱的衣服布袋，用剪子

剪碎了布袋，把钱抢了过来，根本

就不管她的感受，伤不伤她的心。

还有一次，一天晚上与她发生争

吵，不愿和她待在家中，就开着三

轮电动车离家出走去亲戚家。妻子

叫了邻居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后面撵

我，追上后她说：“天这么晚了，

别独自一人开车走路，要去明天白

天再去吧。”说着，用身体挡在车

前。我不听她的劝说，赌气开车继

续往前走，车从她的脚面压了过

去，差一点撞伤了她。后来，听妻

子说，回家躺了好几天才敢走路。 

二零零三年，村里各户间的电

线，从自己家的平房上经过，我想

了个办法偷电用：把电线割皮用铁

夹子夹住电线，从铁架子引线下来

供自己家中用电，到了白天把夹子

拿下来，以免被电工发现。后来，

电工还是知道了我偷电的行为。他

托人捎口信说：“不要那么干了

（用铁夹子偷电）。”但自己那贪

财占便宜的心还是不死，根本不想

住手，并想方设法继续偷电。一段

时间，我刚放好铁夹子，电工就领

着人把我偷电的行为拍了照，交给

上级，并立即停了我家的电。后

来，找人托关系，交上了三千三百

元的罚款才给我送电。家里人说：

“你用的电比谁都贵。”后来学了

大法才明白“有失必有得”的道

理。 

学了大法后，我痛改前非，不

再贪占别人的便宜。师父说：“在

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作不失者不

得，得就得失，你不失，要强制你

失。谁起这个作用？就是宇宙这个

特性起这个作用，所以你光想得不

行。”[1]我很后悔自己以前做过

的错事，失掉多少德给人家。 

二零零七年腊月的一天去赶

集，我刚买完东西，后面一下子围

上很多买东西的人，摊主不顾给我

算账就招呼其他买货的人了，我也

忘记付给他钱，拿着东西就走了。

走了近百米，猛然想起来还没给人

家钱。我急忙回来给人家送钱。路

上碰见熟人，看我手里提着货，就

问：“你回去还要买什么？”我

说：“刚才买了人家的东西，人多

闹得我忘了给人家钱了，我得回去

送钱。”他说：“赶集人多，摊主

忘了，你就把东西拿回家算了，

摊主又不知道。”我说：“人家

赶集卖货也不容易，挣不了多

钱，我这近百元的货不给他，他

亏大了。做人得为别人着想。” 

那人说：“你学法轮功是变

了，要是以前你不会这样做，偷

还偷不到呢。”我说：“俺师父

叫俺做好人，为别人着想。”来

到卖家摊前，我和他说明了缘

由，摊主想起来没算账没收钱，

一边拍着脑门，一边算账，一边

说着感谢话：“我今天碰到好人

了，不然的话今天的集白赶了，

白忙活了，赊大了。”算了算九

十五元。他说；“零头不要了，

给我九十元吧。”我说：“别这

样，该多少就多少，你做买卖也

不容易。”摊主直说谢谢。本村

的人，看到这一幕后，议论纷

纷，大意是他真变了，变得一点

儿也不贪财了。 

最受益的是我的妻子，再也

不用过着挨打挨骂、担心受怕的

日子了，妻子非常支持我学法轮

大法。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

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